
近日， 读者温慧茹向本报反
映说， 王某曾将其购买的货车挂
靠在郑某等3人开办的公司运营。
该公司被注销后一个月， 王某在
驾车时因严重违反交通规则， 致
使其母亲被撞后当场身亡。 经交
管部门认定， 王某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

因王某无力全额赔偿其造成
的损失， 她曾要求郑某等3人承
担赔偿责任， 但郑某等人以肇事
车辆系王某个人所有、 公司没有
得到任何好处、 且公司已在事故

发生前注销为由， 拒绝了她的请
求。

她现在急于知道： 在货车一
直没有办理取消挂靠手续的情况
下， 郑某等3人的理由是否成立？
能否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分析
郑某等3人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 王某将自己购买的

货车挂靠在郑某等3人开办的公
司， 实质上是借公司之名从事经

营活动， 对外成了公司的车辆。
针对这种特殊关系产生的事故责
任，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十
一条规定：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
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 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 由挂靠人和被挂
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 在
本次事故中， 除了挂靠人王某当
然地负有赔偿责任外， 被挂靠人
郑某等3人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
而且这种赔偿责任是连带的。

另一方面， 公司被注销， 并

不等于车辆挂靠关系便已经直接
解除。 也就是说， 作为公司股东
负有及时履行清理挂靠车辆， 到
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所有权变更登
记手续的义务。 由于股东的意志
是公司意志的源泉， 公司行为渗
透着股东的意志， 股东是公司经
营利益的享有者， 尤其是在股东
没有履行对应义务的情况下， 股
东当属公司存续期间法律责任的
唯一替代承担者。 因此， 郑某等
3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颜东岳 法官

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但挂靠企业已经注销，如何承担责任？

公司改变考勤方式
员工收到解聘通知

任中军于2013年2月19日入
职 ， 与公司签订两次劳动合同
后， 双方于2020年2月19日签订
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在职期
间， 他一直常驻北京从事销售工
作， 无需每天到公司打卡上班。

2020年5月 ， 公司召开职代
会审议通过了 《员工手册》 《考
勤管理制度》 《销售管理制度》
等制度。 此后， 又组织任中军等
人学习 《销售人员打卡规范 》。
该规范规定， 销售人员使用钉钉
考勤打卡。 无故未打卡也未向上
级领导报备， 且未办理相关请假
手续的按旷工1天处理 。 当日 ，
公司通知2020年7月22日至7月26
日为钉钉打卡试行阶段， 自7月
27日起为正式阶段。

在试运行阶段， 任中军没有
进行钉钉打卡考勤， 公司每天均
通过电子邮件提醒其打卡 。 随
后， 公司通报了销售部门员工打
卡考勤情况， 并称试运行期间未
按照规定打卡的人员不做缺勤或
旷工处理。 但自2020年7月27日
起， 公司将执行考勤打卡规定，
未按规定打卡的 ， 将严格按照
《考勤管理制度》 予以执行。

2020年7月29日至8月 7日 ，
任中军仍未进行打卡， 公司一边
提醒其打卡， 告知其无故不打卡
的后果， 但其置之不理。 对应的
日期， 公司将其记载为旷工。

2020年8月8日， 公司向任中
军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主
要内容是： 其在相应期间考勤记
录为零次， 根据 《员工手册》 和
《考勤管理制度》 规定， 该行为
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根
据 《销售管理制度》 规定， 销售
部员工需要按照规定于每日下班
前邮件提报 《销售日报表》， 于
每周五下班前邮件提报周报表，
于当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前邮

件提报 《月度报表》 《客户管理
月报表》《客户回款月报表》。当日
未收到日程汇报， 除请假外视为
当天旷工，连续旷工3天或一月之
内累计旷工6天及以上的视为严
重违纪，公司将予以开除。而其自
2020年7月22日至今，从未按照规
定执行。 鉴于其无视企业制度规
定且构成严重违纪， 公司决定自
即日起解除其劳动关系。

员工不按规定考勤
属于严重违反纪律

任中军不服公司决定， 向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请求
裁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376620元， 以及2020
年业务提成25000元 、 在职期间
未休年休假工资96903元 。 仲裁
机构审理后， 裁决公司向其支付
业务提成25000元 、 未休年休假
工资 16240.88元 。 其 不 服 该 裁
决， 诉至一审法院。

任中军诉称， 其从入职起就
在北京的私人住所工作， 并不打
卡 。 公司单方面制作的考勤制
度， 仅规定是电子考勤并没有规
定必须进行钉钉打卡。 即便进行
电子考勤， 公司也没有提供必要
的打卡设备。 公司要求其进行钉
钉打卡， 但没有提供工作手机、
专用手机号码。 在此情况下， 员
工如果按照公司要求使用自己的
手机打开， 并开放定位系统， 这
将严重侵害员工的个人隐私权。
另外， 公司仅仅对销售人员执行
钉钉打卡， 突击执行打卡制度，
完全不顾及他提出的不同意见，
该行为违反公平原则， 且不符合
法律规定。

任中军认为， 其在职期间一
贯兢兢业业工作， 曾经有7年时
间未进行钉钉打卡， 也不向公司
提供销售日报表。 即使公司认定
其旷工的日期， 他仍然在岗正常
工作， 且有与客户、 同事工作联
系的邮件及通话记录佐证 。 为

此， 他提交2020年7月22日至8月
6日的销售日报表， 证明其虽未
按公司规定一日一报， 但每天都
在工作， 其虽未进行钉钉打卡，
但不构成旷工。 而公司以旷工为
由将其解聘属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辩称， 其召开职代会、
制定公司制度均按法律规定进
行。 公司安排在固定场所办公的
员工实行现场打卡考勤， 对任中
军等销售人员 ， 考虑其工作便
利 ， 才采用灵活的钉钉打卡方
式。 而其没有按照 《销售管理制
度》 的规定于每日下班前邮件提
报销售日报表 ， 即使提交了报
表， 所报内容还存在雷同现象。
对于其违纪旷工行为， 公司有权
解除其劳动关系， 且无需承担赔
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日常出勤进行管理， 系企
业行使用工管理权的具体体现，
其据此制定相应的考勤管理制度
并无不当 ， 劳动者亦应严格遵
守。 本案中， 公司通过职代会制
定并审议通过 《员工手册》 《销
售管理制度》 《考勤管理制度》
等制度， 此后又培训告知全体员
工， 相应制度是合法有效的。 在
制度实施过程中， 公司又设置一
周的试运行期、 每日进行打卡提
醒， 此系规范执行考勤制度的管
理行为， 未违反法律规定。 在公
司充分尽到合理提醒义务， 任中
军自始至终未进行打卡考勤的情
况下， 公司解除其劳动关系符合
法律规定， 应当予以支持。

任中军主张公司不提供打卡
手机设备、侵犯隐私，并以双方此
前长达7年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
没有考勤进行抗辩。对此，一审法
院认为， 钉钉打卡软件系常规使
用的APP，一般手机均可操作，公
司在工作时间内要求员工打卡不
属对员工隐私侵犯， 因该项抗辩
理由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

因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

不属违法， 故一审法院判决公司
无须向任中军支付赔偿金。 因双
方均未对仲裁裁决事实提出异
议， 故公司应当支付任中军业务
提成25000元 、 未休年休假工资
16240.88元。

劳动关系一经建立
员工即应服从管理

任中军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诉请求予以撤销， 改判支持其
诉请或发回重审。 其理由是公司
并未实行全员钉钉打卡。 在公司
未能提供全员的钉钉打卡记录的
情况下， 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
任。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关系一
经建立， 劳动者就必须听从用人
单位的指挥， 将劳动力的支配权
交给用人单位， 接受用人单位的
管理， 服从其工作时间、 任务等
安排， 遵守其规章制度。 对于在
家办公的劳动者任中军而言， 公
司要求的考勤方式不存在明显不
便， 也无苛刻之嫌。

本案中， 任中军在公司通知
其以钉钉打卡的方式进行考勤
后，提出异议，但未被公司采信。
其在收到公司多次通知后仍拒绝
打卡，属于不服从用人单位管理。
其指称他人无需钉钉打卡， 对其
进行考勤管理属于区别对待，但
未提供依据， 亦缺乏法律依据及
合理性，二审法院不予采信。

另外， 任中军不仅未按照公
司的要求进行考勤， 而且也未按
照公司要求按期保质提供销售报
表， 公司在多次提醒后， 按照相
关规章制度以违纪旷工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 并不违法。 此种情况
下， 其要求公司承担违法解除赔
偿责任的诉请缺乏依据， 二审法
院不予支持。

综上， 因任中军的上诉请求
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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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吴某是同事， 同住

一个小区。 3个月前的一个周
日上午， 我开车到超市购物
时巧遇吴某， 吴某希望能顺
路捎他回家， 我爽快地答应
了。 没想到， 我在驾驶途中
与一辆货运车发生碰撞， 导
致吴某身上两处骨折， 吴某
住院和在家休养数月后， 被
鉴定为十级伤残。 交警认定
我违规变道， 对此起事故承
担主要责任， 吴某不负事故
责任。 吴某觉得我应该赔偿
其全部损失， 由于双方未能
协商一致， 吴某遂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我赔偿其医疗
费、 误工费、 伤残赔偿金等
各项损失共9.5万元。 面对吴
某的起诉， 我深感委屈。

请问， 我是否应当全额
赔偿吴某的损失？

读者： 刘晓洁

刘晓洁读者：
日常生活中， 亲朋好友、

邻居熟人之间互相搭乘车的
情况较普遍。 在好意搭载的
过程中， 如果不幸发生车祸
造成搭载人受伤， 驾驶人单
纯的助人为乐， 最后常常会
摊上官司。 由于好意同乘是
一种善意施惠行为， 其实质
是助人为乐， 是社会善良的
表现， 所以， 民法典确立了
好意同乘规则。 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非
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应当减
轻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
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除外。”

对好意同乘规则应当从
以下几方面把握： 第一， 它
只适用于非营运机动车， 一
般是指我们平常家用或自用
的车辆， 不是专门用来营运
的出租车、 客车、 网约车等。
第二， 仅限于无偿搭乘， 搭
乘人和被搭乘人之间不存在
金钱交易或对价。 房产开发
公司的免费看房车 、 超市的
免费购物班车等， 其提供的
乘车服务属于经营活动的一
部分， 不能适用本规则 。 第
三， 只限于机动车一方存在
责任的情况， 即造成搭乘人
损害的事故是由机动车一方
造成的 ， 方产生赔偿义务 。
如果机动车方无过错， 事故
是由第三方过错导致搭乘人
损伤， 则应由第三方予以承
担。 第四， 不包括机动车使
用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 。
如果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
有故意伤害或是存在无证驾
驶、 酒驾等违法行为， 就不
能认定为好意同乘 。 第五 ，
只能是减轻而不能免除机动
车一方的责任。 同乘者无偿
搭乘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其自
甘风险， 机动车使用人所负
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并不因为
无偿搭乘而完全免除， 因此，
好意同乘中发生车祸造成搭
乘人损害， 属于机动车一方
责任的， 只能减轻其赔偿责
任。

本案的处理应当适用好
意同乘规则。 法院一般会根
据具体案情， 判决机动车一
方承担70%左右的赔偿责任，
无偿搭乘人自行承担30%左
右的损失。

潘家永 律师

好意搭车造成损害
究竟应该由谁买单？员员工工不不按按规规定定打打卡卡考考勤勤

公公司司可可按按违违纪纪解解除除劳劳动动关关系系
从入职到离职，任中军（化名）连续在公司工作了7年。 期间，从事销售工作的他一直在家办公，无需定时

定点到公司打卡上下班。他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公司改变了原来的考勤制度，让他每天进行钉钉打卡并
记录考勤，而他没有执行。

任中军认为，公司单方制作的考勤制度并没有规定必须进行钉钉打卡。 即便进行钉钉打卡，公司也没有
提供必要的打卡设备。在公司不提供工作手机、专用手机号码的情况下，由员工使用自己的手机、开放定位进
行打卡将侵犯员工的隐私权。 再者，公司仅对销售人员执行钉钉打卡不公平、不合理。 公司认为，其让销售人
员采用灵活的钉钉打卡既便利工作又符合管理需要，不违反法律规定。

法院认为，劳动关系一经建立，劳动者就应接受用人单位管理，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对于任中军而
言，公司要求的考勤方式不存在明显不便，也无苛刻之嫌。对其拒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公司以违纪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不违法，故判决驳回其赔偿请求。

□本报记者 赵新政


